
 
 
 
 
 

 

新知 

中国税务/商务专业服务 
 

前海扩围，深港合作再升级 
 

 

二零二一年九月 

第二十一期 

摘要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下称《方

案》），共包括五个部分 14 条规定。 

《方案》明确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并从“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

新试验平台”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两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前海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数项措施。 

本期的《中国税务/商务新知》将对《方案》的主要内容做简要的介绍。 

详细内容 

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 

《方案》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

里，纳入了深圳市宝安区的大片区域，总面积在原基础上扩大 8 倍。本次扩围将前海合作区既有的（除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外的）相关支持政策覆盖到方案明确的全部区域。 

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方案》着重提到以下行业，以推进前海建立“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和科技发展改革

创新： 

• 现代服务业：国际贸易组合港、金融服务、绿色智慧供应链、“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 科技发展改革创新： 

o 人工智能、健康医疗、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物联网、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海洋科技领域等 

o 配套产业（包括创新基金、孵化器、引入创投机构、科技基金等） 

《方案》强调“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培育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金融业态”，目的是让现

代服务业、金融业更好的辅助各行各业，促进其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方案》主要从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业开放、法律事务开放、和国际合作四方面阐述了前海作为高水平

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作用。香港在这个部分频频出现，体现出其在金融、法律等高端服务业方面的优势。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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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将在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理便利化等领域先行先试； 

• 在前海合作区内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规则衔接。探索完善前海合

作区内适用香港法律和选用香港作仲裁地解决民商事案件的机制； 

• 健全投资保险、政策性担保、涉外法律服务等海外投资保障机制，充分利用香港全面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支持前海

合作区企业走出去。 

方案要点梳理 

9 月 5 日和 9 月 6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前海《方案》先后出台，横琴-澳门，前海-香港，将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双引擎。 

《方案》中“港澳”二字出现了 30 余次，凸显了港澳在健康医疗、营商环境、专业服务、金融服务、法律事务等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拓展深港合作空间，成为港澳进一步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桥梁作用的重要切入点，为三地

企业和专业人士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方案》亦特别重视港澳青年的发展，提及要为港澳青年在前海合作区学习、工作、居留、生活、创业、就业等提供便利；

以及在前海合作区引进港澳及国际知名大学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建设港澳青年教育培训基地。让年轻人能积极融入国家未

来发展大格局。 

虽然本次扩围的区域并不适用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但其他前海既有的相关支持政策将覆盖到方案明确的全部区域。

有机会被扩围的既有支持政策可能包括部分境外专业人士就业相关、扶持专项资金、补贴相关，吸引人才相关等政策。随着

前海合作区面积扩容，这些既有政策可以惠及更多的企业和个人。 

《方案》中的措施是方向性和指导性的表述。《方案》出台的同一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了在深圳举行

的深港合作会议。期间深港双方已经签署了 4 份合作协议，标志着深港合作迈向新台阶。新签署的协议包括： 

• 《深圳市人民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建设的合作安排》 

• 《深圳市人民政府 香港大学关于在深合作办学备忘录》 

• 《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园公司发展“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框架协议》 

• 《深圳国际仲裁院与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有限公司合作备忘录》 

普华永道将持续关注前海的后续财税政策的落地，并及时分享有关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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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谈谈 

为了更深入讨论本刊物所提及的问题对您业务可带来的影响, 请联系: 

普华永道税务及商务咨询团队  

李尚义 

普华永道中国南部及香港地区税务主管合伙人 

+86 (755) 8261 8899 

charles.lee@cn.pwc.com 

倪智敏 

普华永道中国南部税务主管合伙人 

+852 2289 5616 

jeremy.cm.ngai@hk.pwc.com 

  

江凯 

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852 2289 5659 

cathy.kai.jiang@hk.pwc.com 

 

曾惠贤 

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86 (755) 8261 8383 

catherine.tsang@c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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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称的中国指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本刊物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而不可视为详尽的说明。相关法律的适用和影响可能因个案所涉的具体事实而有所不同。在有所举措前，请确保向您

的普华永道客户服务团队或其他税务顾问获取针对您具体情况的专业意见。本刊物中的内容是根据当日有效的法律及可获得的资料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编

制而成的。 

这份中国税务/商务新知由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编制。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是由富经验的税务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团队致力搜集、研究并分析

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现有和演变中的税务及相关商务政策，目的是协助普华永道税务部专业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通过与有关的税务和其它

政策机关、学院、工商业界、专业团体、及对我们的专业知识感兴趣的人士分享交流，以保持我们在税务专业知识领域的领导地位。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马龙 

电话: +86 (10) 6533 3103 

long.ma@cn.pwc.com 

 

有关最新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欢迎浏览普华永道／罗兵咸永道之网页：http://www.pwccn.com 或 http://www.pw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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